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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申訴案處理原則第四點、第六
點、第十八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四、申評會之組成，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置委員若干人，由

校長遴聘之，其

中應有學校學生

會代表擔任委

員；未兼行政職

務之教師不得少

於委員總數之二

分之一；任一性

別委員應占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 

  （二）應有法律、教育、

心理學者專家擔

任委員。 

  （三）擔任學生獎懲委

員會之委員或負

責學生獎懲決

定、調查之人員，

不得擔任申評會

委員。 

        學校為處理特殊

教育學生申訴案件，

應由學校就原設立之

申評會中，增聘至少

二人與特殊教育需求

情況相關之校外特殊

教育學者專家、特殊

教育家長團體代表或

其他特殊教育專業人

員擔任委員，於評議

該案件時始具委員資

格，不受原設立規定

委員任期及人數之限

四、申評會之組成，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置委員若干人，由

校長遴聘之，其

中應有學校學生

會代表擔任委

員；未兼行政職

務之教師不得少

於委員總數之二

分之一；任一性

別委員應占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 

  （二）應有法律、教育、

心理學者專家擔

任委員。 

  （三）擔任學生獎懲委

員會之委員或負

責學生獎懲決

定、調查之人員，

不得擔任申評會

委員。 

        學校為處理特殊

教育學生申訴案件，

應由學校就原設立之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中，增聘至少二人與

特殊教育需求情況相

關之校外特殊教育學

者專家、特殊教育家

長團體代表或其他特

殊教育專業人員擔任

委員。 

        依前項規定組成

之申訴評議委員會，

一、第一項未修正。另第

一款所稱「未兼行政

職務之教師」係依教

師法第三條所稱專任

教師，指於學校編制

內，按月支給待遇，並

依法取得教師資格

者。 

二、修正第二項，配合第

三點第一項規定之簡

稱用語，將「學生申訴

評議委員會」修正為

「申評會」；另依特殊

教育學生及幼兒申訴

服務辦法(以下簡稱

申訴服務辦法)第二

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後段明定增聘委員不

受原設立規定委員任

期及人數之限制。 

三、修正第三項，配合第

三點第一項規定之簡

稱用語，將「學生申訴

評議委員會」修正為

「申評會」；另依申訴

服務辦法第二十八條

第二項規定，增訂第

三項後段，明定特殊

教育學生申訴評議委

員會開會時，應有增

聘委員均出席，始得

開會，以落實特殊教

育法對特殊教育學生

權益之保障。 

四、 申訴服務辦法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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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依前項規定組成

之申評會，為學校之

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並應有依

前項增聘之委員均出

席，始得開會。 

為該校之特殊教育學

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特殊教育學生申

訴評議委員會之委員

任期、會議召開、表

決、評議決定及保密

等規定，均應依特殊

教育學生及幼兒申訴

服務辦法辦理。 

七條第三項規定，高

等教育階段特殊教育

學生對學校之懲處、

其他措施或決議，認

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

其權益者，得依大學

法及專科學校法所定

學生申訴規定，向學

校提出申訴；另依同

辦法第二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特殊教育學

校以外之各級學校處

理特殊教育學生申訴

案件，應依各該教育

階段法規辦理，爰刪

除現行第四項。 

六、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

關學生自治組織對於

學校之懲處、其他措

施或決議不服者，應

於收到或接受相關懲

處、措施或決議之次

日起三十日內，以書

面向學校申評會提起

申訴。 

        申訴之提起，以

學校收受申訴書之日

期為準。 

申訴人誤向應受

理之申評會以外之學

校提起申訴者，以該

學校收受之日，視為

提起申訴之日。 

        申訴人因天災或

其他不應歸責於己之

事由，致遲誤第一項

申訴期間者，於其原

因消滅後十日內，得

六、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

關學生自治組織對於

學校之懲處、其他措

施或決議不服者，應

於收到或接受相關懲

處、措施或決議之次

日起一定期日內，以

書面向學校申評會提

起申訴。 

        前項一定期日，

不得少於十日或超過

三十日，由學校明定

於其申訴相關規定

中。申訴人因天災或

其他不應歸責於己之

事由，致遲誤前項申

訴期間者，於其原因

消滅後十日內，得以

書面敘明理由向學校

申評會申請受理評

議。但遲誤申訴期間

已逾一年者，不得為

一、依最高行政法院一百

零九年度裁字第二三

○五號裁定及八十四

年六月二十三日司法

院釋字第三八二號解

釋，「校內申訴」性質

上屬於「訴願先行程

序」。先行程序之法定

救濟期間，不可少於

訴願法第十四條之規

定「……應自行政處

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

次日起三十日內為

之」。目前各校所定學

生提起申訴之期間不

一致，基於救濟期間

一致及前揭最高行政

法院裁定見解，爰參

考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十二條第一項及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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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敘明理由向學

校申評會申請受理評

議。但遲誤申訴期間

已逾一年者，不得為

之。 

       申訴人不在受理

申評會所在地住居

者，計算法定期間，應

扣 除 在 途 期 間 。        

但有申訴代理人住居

受理申評會所在地，

得為期間內應為之申

訴相關行為者，不在

此限。 

        前項扣除在途期

間，準用訴願扣除在

途期間辦法之規定。 

之。 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

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五條第一項規定，修

正第一項之學生提起

申訴救濟期間修正為

三十日。 

二、現行實務有關申訴日

之計算，係依法務部

一百零一年三月十四

日法律字第一○一○

○○○九七四○號函

釋意旨辦理，如交由

中華郵政公司或受其

委託者遞送且以掛號

寄送者，以交郵當日

郵戳日期為申請日

期；倘交由中華郵政

公司以外之業者遞

送，其申請日期自應

以申請書送達行政機

關之日期為準。是現

行實務併採「發信主

義」及「到達主義」，

衍生標準不一之爭

議。爰參考訴願法第

十四條第三項、公務

人員保障法第三十條

第二項、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

準則第十二條第二項

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學生申訴及再申訴評

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

辦法第五條第二項規

定，增訂第二項，以學

校收受申訴書之日期

為申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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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維護學生救濟權 

益，並使學生申訴制 

度與其他相關行政救 

濟規定一致，爰參考

訴願法第十四條第四

項、公務人員保障法

第三十條第三項、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

織及評議準則第十二

條第三項及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學生申訴及

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組

織及運作辦法第五條

第三項規定，增訂第

三項，定明申訴人誤

向應受理之申評會以

外之學校提起申訴

者，其提起申訴之日

之認定規定。 

四、現行第二項後段移列

為第四項，並酌作文

字修正，將「前項」修

正為「第一項」。 

五、配合第二項增訂，申

訴日係採「到達主義」

之計算，參考訴願法

第十六條、公務人員

保障法第三十二條及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組織及評議準則第十

三條規定，增訂第五

項及第六項扣除在途

期間之相關規定。 

十八、申訴評議決定書應

依申評會之組織及

隸屬，經校長核定

後，送達申訴人。 

          申訴評議決定

十八、申訴評議決定書應

依申評會之組織及

隸屬，經校長核定

後，送達申訴人。 

          申訴評議決定

為使各該主管機關有效指

揮監督所屬學校處理特殊

教育學生申訴案件，學校

應將特教學生申評會作成

之學生評議決定書，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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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陳校長核定時，

應知會原為懲處、

措施或決議之單

位。原為懲處、措施

或決議之單位認有

牴觸法令或窒礙難

行者，應於學校申

訴相關規定所定期

限內，以書面敘明

具體事實及理由，

陳報校長，並副知

申評會；校長認為

有理由者，得移請

申評會再議，並以

一次為限。 

        學校應將特殊

教育學生申訴評議

決定書報本部（直

轄市立者，為直轄

市政府）備查。 

書陳校長核定時，

應知會原為懲處、

措施或決議之單

位。原為懲處、措施

或決議之單位認有

牴觸法令或窒礙難

行者，應於學校申

訴相關規定所定期

限內，以書面敘明

具體事實及理由，

陳報校長，並副知

申評會；校長認為

有理由者，得移請

申評會再議，並以

一次為限。 

該主管機關備查，爰依申

訴服務辦法第二十八條第

三項規定，增訂第三項。 

 


